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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纪字〔2012〕46号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已经局党组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要求，切实规范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从政从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海洋工作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法规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等。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和非经济上的利益。
 
    第二章 利益公开
 
    第六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有义务遵照法律法规要求和有关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相关利益信息。
 
    第七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廉等规定，定期报告个人收入、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信息。
 
    第八条 利益信息公开要做到及时准确完整。
 
    第三章 利益回避
 
    第九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应当公平公正执行公务，正确履行职责，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对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要进行回避。
 
　　（一）不准允许、纵容特定关系人在本人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经营性活动、有偿中介活动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各种活动。
 
　　违反本规定的，特定关系人退出相关经济利益活动，或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或调离岗位、免职或责令辞职。
 
　　（二）不准违反规定在涉及特定关系人的选拔、任用、录用、调动、奖惩等事项时，参加或干预插手有关考察、决定等环节的工作。
 
　　违反本规定的，依纪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理。
 
　　（三）不准违反规定在涉及特定关系人的海洋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项目报批、资金分配等事项时，参加或干预插手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和决定等环节的工作。
 
　　违反本规定的，对有关事项所作的决定意见应予以废除或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不准违反规定以专家身份参与和本人业务管辖范围相关的技术评审。
 
　　违反本规定的，相关评审结果应予以废除或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不准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合资、合股、合作、合伙和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经商办企业。
 
　　违反本规定的，停止经商办企业活动，或者责令辞职。
 
　　（六）不准违反规定在与本人行使职权相关的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违反本规定的，应当辞去一方职务，上缴所领取的报酬；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所收的钱物应当上缴。
 
　　（七）不准利用职权向相关部门或个人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批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违反本规定的，对有关事项所作的决定意见应予以废除，并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八）不准向国家机关有关人员游说、请托或以其它不当方法为本人及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违反本规定的，依纪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理。
 
　　（九）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特别是在行政审批、行政执法、资金分配、干部管理等岗位任职满三年的，可以交流；任职满五年的，应当交流；任局属单位党政正职或机关部门正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距退休年龄不满五年的，可不交流或暂缓交流。
 
　　违反本规定，拒不服从组织交流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第十条 利益冲突回避形式分自行回避、依申请回避和强制回避。
 
　　（一）自行回避。对明知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要自行回避或自行停止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的行为。其中，单位负责人的自行回避申请，由其本人向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书面提出，单位其他人员的自行回避申请，由其本人向所在单位书面提出。自行回避可以是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调整分工、调离岗位或辞去公职；也可以选择特定关系人停止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行为。
 
　　（二）依申请回避。就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当事人或第三方可提出申请，要求相关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回避。其中，单位负责人的应回避申请，由申请人向负责人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提出；单位其他工作人员的应回避申请，由申请人向工作人员所在单位提出。各有关单位应严格审核，并及时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
 
　　（三）强制回避。对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的，所在单位要及时提出强制回避。强制回避可采取调整工作人员分工、暂停工作人员执行现职务，或其他方式。
 
    第四章 离职后行为限制
 
    第十一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因辞职、退休及其他原因离开公职岗位的，其离职后的从业行为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离职或退休后三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期间管辖业务范围内的企事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盈利性活动。
 
    第五章 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
 
    第十三条 全局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建立健全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利益冲突回避信息档案，按干部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对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的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应责令在规定期限内报告个人信息。对涉及已存在或潜在利益冲突的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的任命，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有权提出意见和建议，任命单位须及时予以调整。
 
    第十四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九条各款所列情形且不采取利益回避行为的，可视情节轻重，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并追缴经济收益；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的，对不自行回避或不依申请回避的，责令改正并予以批评教育；拒不执行回避决定的，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对不认真实行回避制度的单位，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可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六条 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由原所在单位的上级纪检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报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从业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并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构成违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